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渔业捕捞）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行政机关
名    称：            联系方式：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渔业捕捞告知承诺书
（2） 证明用途
    渔业捕捞相关证明
（三）设定证明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海洋大型拖网、围网作业以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区或者公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其他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但是，批准发放海洋作业的捕捞许可证不得超过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转让，不得涂改、伪造、变造。
到他国管辖海域从事捕捞作业的，应当经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或者参加的有关条约、协定和有关国家的法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 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制度。
从事外海、远洋捕捞业的，由经营者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从事外海生产的渔船，必须按照批准的海域和渔期作业，不得擅自进入近海捕捞。
近海大型拖网、围网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近海其他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批准发放。
　  内陆水域的捕捞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3、《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第八条：“在自然水域和允许捕捞的水库等从事捕捞业，须向管辖该水域的县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捕捞许可证，并按规定的作业场所、时限、类型和渔具数量作业。” 
（四）证明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1986年1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现行版本为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四次修正。）第二十四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方可发给捕捞许可证：
1、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2、有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3、符合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六）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可)代为承诺。
（七）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八）不实承诺的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甘肃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作出如下处理:
（一）警告；（二）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罚。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本人承诺许可后可核查方式:
本人愿意配合对上述内容的调查、核查、核验。
（五）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申请人签名:            行政机关(公章):                 
[bookmark: _GoBack]日  期:                日  期: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